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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土地收儲事項的進展暨暫停上市風險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

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一、土地收儲及房屋徵收事項進展情況 

本土地收儲及房屋徵收事項進展公告為公司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發佈的本公司與昆明市

盤龍區人民政府茨壩街道辦事處簽訂《昆機土地收儲補償協議》及《房屋徵收補償協議》（公

告編號：2016-053）；及 2016 年 12 月 6 日發佈了交易雙方在主協議的基礎上簽訂了《土地收

儲補償協議之補充協議》及《房屋徵收補償協議之補充協議》（公告編號：2016-067）；及

2016 年 12 月 8 日發佈了《土地收儲及房屋徵收事項公告》（公告編號：2016-073）；及 2016

年 12 月 21 日發佈了《與昆明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簽署房屋土地租賃協議公告》（公告編

號：2016-077）；及 2016 年 12 月 23 日發佈了《本公司 2016 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公告編號：2016-081）；及 2016 年 12 月 27 日發佈了《土地收儲事項的進展公告》（公告

編號：2016-082）。 

 

近日，公司與協議對方已辦理了土地收儲及房屋徵收事項相關資產清單核對及交割簽署

手續；公司已將相關土地證及房屋所有權證等資料交由昆明市不動產登記中心辦理註銷手

續，且收到該中心《受理通知書》（業務宗號：FXKM201612230180）；同時公司獲知，昆明

市地方稅務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相關規定，將就本次土地徵收涉

及的土地增值稅按條例規定減免，土地徵收不涉及應繳契稅、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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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開掛牌出售資產情況 

2016 年 12 月 22 日、23 日公司發佈了《關於公開掛牌出售資產進展情況暨暫停上市風險

提示公告》（公告編號 2016-079、80），因為 5 項公開掛牌資產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完成

交易，公司計劃的扭虧措施不能完全實現，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風險。 

 

三、公開掛牌出售資產的其他涵義暨暫停上市風險提示 

鑒於本公司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最近連續兩個財政年度經審計為

淨虧損，上海證券交易所已根據上市規則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發出 A 股退市風險警告。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若本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經審計後的

淨利潤仍為虧損，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對本公司 A 股實施暫停上市。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止，

本公司未經審計淨虧損約人民幣 1.6 億元。 

 

為使本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經審計淨利潤扭虧，公司計劃的扭虧措施包括：

配合政府完成土地收儲及房屋徵收補償事項以及上述 5 項公開掛牌出售資產事項。 

 

由於上述 5 項公開掛牌出售資產事項未能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完成，預期本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經審計仍為淨虧損，上海證券交易所將根據上市規則對本

公司 A 股實施暫停上市，此風險提示。 

 

 

 

 

沈機集團昆明機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昆明, 2016 年 12 月 30 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王興先生, 常寶強先生, 張曉毅先生, 金

曉峰先生； 非執行董事: 張濤先生, 劉岩先生, 劉海潔女士, 張澤順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雄勝先生, 唐春勝先生, 陳富生先生, 劉強先生。 

 


